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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确定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第四阶段示范市（地、州、区）的决定（2010年）

发表时间：2012-03-08　　　来源：《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国家计生委等13部门　关于确定北京市海淀区等84个市

（地、州、区）为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第四阶段（2011—2015年）示范市（地、

州、区）的决定

人口宣教［2010］6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办、人口计生委、教育厅（局）、民政

厅（局）、文化厅（局）、卫生厅（局）、广播影视局、新闻出版局、工会、团委、

妇联、计生协，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办、人口计生

委、教育局、民政局、文化局、卫生局、广播电视局、新闻出版局、工会、团委、妇

联、计生协：

　　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自1998年启动以来，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

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吸引了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在全国城乡形成了积极的社会影

响。为全面推进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在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认真推

荐的基础上，经过审核和公示，现确定北京市海淀区等84个市（地、州、区）为全国

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第四阶段（2011—2015年）示范市（地、州、区），名单见附

件。

　　希望上述单位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进取，不断创新，切实发挥引领

示范、带动辐射作用，推动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的全面开展。 

　　2010年9月20日

附件：

　　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第四阶段（2011—2015年）示范市（地、州、区）名单

　　北京市：海淀区、朝阳区、怀柔区

　　天津市：河西区、北辰区、宝坻区

　　河北省：承德市、邢台市、石家庄市

　　山西省：长治市、太原市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呼伦贝尔市

　　辽宁省：大连市、沈阳市、鞍山市、营口市

　　吉林省：延边州、吉林市、辽源市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齐齐哈尔市、黑河市

　　上海市：虹口区、普陀区、宝山区

　　江苏省：苏州市、南通市、常州市

　　浙江省：宁波市、杭州市、嘉兴市、衢州市

　　安徽省：合肥市、蚌埠市、滁州市

　　福建省：厦门市、龙岩市、泉州市、漳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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